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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二條之一  (刪除) 第十二條之一  起訴時

法院有受理訴訟權限

者，不因訴訟繫屬後事

實及法律狀態變更而

受影響。 

訴訟繫屬於行政

法院後，當事人不得就

同一事件向其他不同

審判權之法院更行起

訴。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法院組織法修

正條文增訂第七條

之二第一項、第二項

規定，爰刪除本條規

定。 

第十二條之二  (刪除) 第十二條之二  行政法

院認其有受理訴訟權

限而為裁判經確定者，

其他法院受該裁判之

羈束。 

行政法院認其無

受理訴訟權限者，應依

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

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

之管轄法院。數法院有

管轄權而原告有指定

者，移送至指定之法

院。 

移送之裁定確定

時，受移送之法院認其

亦無受理訴訟權限者，

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

序，並聲請司法院大法

官解釋。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法院組織法修

正條文增訂第七條

之二第三項及第七

條之三規定，爰刪除

本條規定。 



 

2 
 

受移送之法院經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無

受理訴訟權限者，應再

行移送至有受理訴訟

權限之法院。 

當事人就行政法

院有無受理訴訟權限

有爭執者，行政法院應

先為裁定。 

前項裁定，得為抗

告。 

行政法院為第二

項及第五項之裁定前，

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

見。 

第十二條之三  (刪除) 第十二條之三  移送訴

訟前如有急迫情形，行

政法院應依當事人聲

請或依職權為必要之

處分。 

移送訴訟之裁定

確定時，視為該訴訟自

始即繫屬於受移送之

法院。 

前項情形，行政法

院書記官應速將裁定

正本附入卷宗，送交受

移送之法院。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法院組織法修

正條文增訂第七條

之七規定，爰刪除本

條規定。 

第十二條之四  (刪除) 第十二條之四  行政法

院將訴訟移送至其他

法院者，依受移送法院

應適用之訴訟法定其

訴訟費用之徵收。移送

前所生之訴訟費用視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法院組織法修

正條文增訂第七條

之八規定，爰刪除本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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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受移送法院訴訟費

用之一部分。 

應行徵收之訴訟

費用，行政法院未加徵

收、徵收不足額或溢收

者，受移送法院應補行

徵收或退還溢收部分。 

第十二條之五  (刪除) 第十二條之五  其他法

院將訴訟移送至行政

法院者，依本法定其訴

訟費用之徵收。移送前

所生之訴訟費用視為

行政法院訴訟費用之

一部分。 

應行徵收之訴訟

費用，其他法院未加徵

收、徵收不足額或溢收

者，行政法院應補行徵

收或退還溢收部分。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法院組織法修

正條文增訂第七條

之八規定，爰刪除本

條規定。 

第一百零七條  原告之

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

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

定期間命補正： 

一、訴訟事件不屬行

政訴訟審判權，不

能依法移送。 

二、訴訟事件不屬受

訴行政法院管轄

而不能請求指定

管轄，亦不能為移

送訴訟之裁定。 

三、原告或被告無當

第一百零七條  原告之

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

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

期間先命補正： 

一、訴訟事件不屬行

政訴訟審判之權

限者。但本法別有

規定者，從其規

定。 

二、訴訟事件不屬受

訴行政法院管轄

而不能請求指定

管轄，亦不能為移

一、第一項但書、第一款

至第十款、第二項酌

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法院組織法修

正條文增訂第七條

之三第一項但書規

定，且為避免適用上

有所爭議，爰修正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又

因法院組織法修正

條文增訂審判權歸

屬爭議之解決規範，

本法亦已配合刪除

第十二條之二及第

一百七十八條，爰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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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能力。 

四、原告或被告未由

合法之法定代理

人、代表人或管理

人為訴訟行為。 

五、由訴訟代理人起

訴，而其代理權有

欠缺。 

六、起訴逾越法定期

限。 

七、當事人就已向行

政法院或其他審 

判權之法院起訴 

之事件，於訴訟繫 

屬中就同一事件 

更行起訴。 

八、本案經終局判決

後撤回其訴，復提

起同一之訴。 

九、訴訟標的為確定

判決或和解之效

力所及。 

十、起訴不合程式或

不備其他要件。 

撤銷訴訟及課予

義務訴訟，原告於訴狀

誤列被告機關者，準用

前項之規定。 

原告之訴，依其所

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

無理由者，行政法院得

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

決駁回之。 

送訴訟之裁定者。 

三、原告或被告無當

事人能力者。 

四、原告或被告未由

合法之法定代理

人、代表人或管理

人為訴訟行為者。 

五、由訴訟代理人起

訴，而其代理權有

欠缺者。 

六、起訴逾越法定期

限者。 

七、當事人就已起訴

之事件，於訴訟繫

屬中更行起訴者。 

八、本案經終局判決

後撤回其訴，復提

起同一之訴者。 

九、訴訟標的為確定

判決或和解之效

力所及者。 

十、起訴不合程式或

不備其他要件者。 

撤銷訴訟及課予

義務訴訟，原告於訴狀

誤列被告機關者，準用

第一項規定。 

原告之訴，依其所

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

無理由者，行政法院得

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

決駁回之。 

 

除第一項第一款但

書之規定。至訴訟事

件雖不屬行政訴訟

審判權，如行政法院

依法院組織法修正

條文第七條之三規

定應移送至其他審

判權法院，即不得依

本項以裁定駁回，乃

屬當然。 

三、第一項第一款所謂

不能依法移送，係配

合法院組織法修正

條文增訂第七條之

三第一項但書有關

法院認其無審判權

者，依法另有規定者

不必裁定移送，此包

含刑罰案件（包括提

出刑事告訴、請求追

究刑事責任等）或公

務員懲戒案件（包括

請求彈劾、移送、發

動、追究公務員懲戒

責任、撤銷司法懲戒

處分等），性質上非

屬應以裁定移送管

轄法院之事件。至其

他審判權法院依法

院組織法修正條文

第七條之三第一項

規定應移送至行政

法院，行政法院認其

亦無審判權，依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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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法修正條文第

七條之四規定，應以

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並向終審法院請求

指定有審判權之管

轄法院，而不得認為

屬於第一項第一款

之不能依法移送範

疇，自屬當然，附此

敘明。 

四、配合法院組織法修

正條文增訂第七條

之二第二項規定有

關同一事件，已經繫

屬於法院者，當事人

不得就同一事件向

不同審判權之法院

更行起訴；另參考民

事訴訟法第二百四

十九條第一項第七

款有關當事人就已

繫屬不同審判權之

同一事件，再向普通

法院起訴(起訴違背

第三十一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應以裁

定駁回。故當事人若

已先向行政法院或

其他審判權之法院

提起訴訟，於訴訟繫

屬中再就同一事件

向行政法院起訴，法

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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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修正第一項第七

款規定。 

第一百七十八條  （刪

除） 

第一百七十八條  行政

法院就其受理訴訟之

權限，如與普通法院確

定裁判之見解有異時，

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

序，並聲請司法院大法

官解釋。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法院組織法修

正條文增訂第七條

之三、第七條之四及

第七條之五規定，爰

刪除本條規定。 

第二百四十三條  判決

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

當者，為違背法令。 

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其判決當然違

背法令： 

一、判決法院之組織

不合法。 

二、依法律或裁判應

迴避之法官參與

裁判。 

三、行政法院於審判

權之有無辨別不

當或違背專屬管

轄之規定。但其他

法律別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四、當事人於訴訟未

經合法代理或代

表。 

五、違背言詞辯論公

開之規定。 

六、判決不備理由或

理由矛盾。 

第二百四十三條  判決

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

當者，為違背法令。 

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其判決當然違

背法令： 

一、判決法院之組織

不合法。 

二、依法律或裁判應

迴避之法官參與

裁判。 

三、行政法院於權限

之有無辨別不當

或違背專屬管轄

之規定。 

四、當事人於訴訟未

經合法代理或代

表。 

五、違背言詞辯論公

開之規定。 

六、判決不備理由或

理由矛盾。 

配合法院組織法修正條

文增訂審判權歸屬爭議

之解決規範，爰於第二項

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又

因法院組織法修正條文

第七條之五第三項明定

受移送法院或經法院組

織法修正條文第七條之

四第一項之終審法院指

定之有審判權法院所為

裁判，上級審法院不得以

無審判權為撤銷或廢棄

之理由，此係為使審判權

歸屬之爭議儘速確定，並

避免上級審法院重複審

查審判權問題，此時法院

組織法即為本款所稱之

其他法律別有規定，爰增

訂第二項第三款但書。 

第二百五十九條  經廢 第二百五十九條  經廢 一、配合法院組織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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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原判決而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最高行

政法院應就該事件自

為判決： 

一、因基於確定之事實

或依法得斟酌之

事實，不適用法規

或適用不當廢棄

原判決，而事件已

可依該事實為裁

判。 

二、因事件不屬行政法

院之審判權，而廢

棄原判決。 

三、依第二百五十三條

第一項行言詞辯

論。 

棄原判決而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最高行

政法院應就該事件自

為判決： 

一、因基於確定之事實

或依法得斟酌之

事實，不適用法規

或適用不當廢棄

原判決，而事件已

可依該事實為裁

判。 

二、因事件不屬行政法

院之權限，而廢棄

原判決。 

三、依第二百五十三條

第一項行言詞辯

論。 

正條文增訂審判權

歸屬爭議之解決規

範，第二款酌作文字

修正。 

二、在判斷行政法院有

無審判權、訴是否合

法的情形，如第一審

行政法院受理事件，

對無審判權誤認有

審判權而判決時，上

級審法院得依第二

百四十三條第二項

第三款事由認定第

一審行政法院判決

當然違背法令，進而

廢棄原判決，並依本

條規定就該事件自

為判決（即依照法院

組織法修正條文增

訂第七條之三第一

項規定移送至其他

審判權法院；如因屬

不能依法移送者，則

予以駁回）。但如第

一審行政法院受理

事件係因法院組織

法修正條文第七條

之五第三項明定受

移送法院或經法院

組織法修正條文第

七條之四第一項之

終審法院指定之有

審判權法院所為裁

判，此時第一審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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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即因法院組織

法修正條文上開規

定而有審判權，上級

審法院即不得以無

審判權為廢棄之理

由，從而不會適用本

條規定，附此敘明。 

 


